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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目的：本研究以台灣電子競技運動的行政結構為核心，探討電競在取得制度地

位後，為何實務運作仍持續出現治理困境。

研究方法 半結構式訪談 (CTESA、運動部) & 立法院質詢紀錄

文本分析。

研究發現 行政業務橫跨五大機關，屬性多重造成困境：權

責歸屬模糊、法規銜接空白、專法推動困難。

先帶大家回顧一下薇寧的研究

當電子競技已經被納入運動產業、也進入亞運制度後，為什麼實務上仍然會出現經費補助、國際參
賽、部會分工與政策規劃上的落差。這讓她進一步從行政結構的角度，分析制度與實務之間的落差。



研究方法：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與立法院質詢紀錄文本分析，從行政機關、民

間協會與立法監督三個角度交叉檢視。

研究方法 半結構式訪談 (CTESA、運動部) & 立法院質詢紀錄

文本分析。

研究發現 行政業務橫跨五大機關，屬性多重造成困境：權

責歸屬模糊、法規銜接空白、專法推動困難。

研究回顧（二）：研究方法與主要發現



研究發現：研究指出，台灣電競治理目前偏向回應式與避險式處理。

研究方法 半結構式訪談 (CTESA、運動部) & 立法院質詢紀錄

文本分析。

研究結論：提出兩項優先政策
建議：補足運動部過渡期的法
規配套，以及推行跨部會定期
協調機制

研究回顧（三）：研究結論



議題具現實性

從治理角度切入電競，有效回應近

年台灣制度化後，仍持續出現的實

務爭議與行政困局。

呈現多方視角

結合訪談與立法院質詢紀錄，
呈現多方視角，有助於比較
行政機關、民間協會與立法
部門對電競治理困境的不同
理解。

研究有整合性

將複雜問題歸納為定義、法規、政

治三個層次，極具政策討論與跨部

會協調的參考價值。

研究亮點





Q & A Time

目前為止，有沒有老師或同學，

 想先就薇寧的研究提問或補充

？



想請教一下，初步編碼中提到的「替代役」具體是什麼意思？另外也想進一步了解，這個制度在您

的研究中和台灣電競行政結構或治理困境之間，有什麼樣的關聯？

思考方向（一）：對象層次

• 運動治理對象 vs 數位內容產業
• 教育人才培育 vs 國際商業賽事
• → 這些未必都屬於同一層次行政結構

•

•

問題一：初步編碼中「替代役」的意涵及與主題的連結？



想請教一下，台灣電競行政體制長期處於「回應式治理」狀態。想請教您，在訪談

或立法院質詢資料中，有沒有哪一類情境可以看出這種回應式治理的特徵？例如是

補助制度、國際參賽，還是跨部會協調的部分？

問題二：有關「回應式治理」的特徵



1. 清楚的概念界定

電競具多重屬性，建議定義主分析層次（如：國家體育治

理），並將「遊戲產業」或「商業賽事」作為背景，避免

概念重疊影響論證。

2. 聚焦分析概念

文中提出的「權責真空」、「法規空白」、「回應式治理

」都很有力，若能進一步說明彼此關係，整體主軸會更清

晰。

建議一：研究立場與概念使用可再收斂



文獻面

目前已交代發展現況與法規背景。

 建議加入：

方法面

訪談+文本分析非常適合處理制度問題。

 建議補充：

• 跨部門治理 / 政策協調
• 路徑依賴 (Path Dependence)
• 新興產業治理等理論脈絡

• 說明訪談樣本如何達到深度
• 文本分析的主題分類邏輯
• 不同來源如何相互驗證

建議二：文獻與方法的支撐力可再補強



Q & A Time

最後，有沒有老師或同學，

 想先就薇寧的研究提問或補充

？



Final Discussion

這篇研究最值得肯定之處，在於它將一個看似已被制度化的領域，重新拉回到治理與行政結

構的層次來思考。

它提醒我們：法律上的納入，不等於制度上的整合；名義上的主管機關，不代表實務上能順

利治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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